
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 

 

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第四届董

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6月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，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，就公司董事会会议审

议的《关于公司向中国民航机场建设集团转让相关企业股权

所涉关联交易的议案》及《关于公司与中交房地产签订惠新

东街项目〈专项服务协议书〉所涉关联交易的议案》进行了

审核。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

市规则》、《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

公司针对上述议案资料提供齐备，独立董事在全面了解的基

础上，就上述议案中涉及的关联/连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

如下： 

1、上述关联/连交易表决程序合法公正，关联/连董事

均已回避表决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

法规和《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 

2、上述关联/连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

规定，交易内容是对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、不可避

免的。  

3、上述关联/连交易遵循了公平、公正、自愿、诚信的

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，特别是非关联/连中小

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（此页无正文，系《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

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》签字页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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